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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推进文化讲解志愿者服务工作，向志愿者提供实现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多元舞台，根据国务院《志愿服务条例》《福州市志愿服务条例》和《福州市文化志愿服务管理办法》，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福州古厝集团文化讲解志愿者是以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朱紫坊历史文化街区、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梁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和南公河口街区为平台，利用自身兴趣和特长为大众提供讲解服务，以弘扬闽都文化、传承中华文明为己任。
第三条 福州古厝集团文化讲解志愿者组织是在福州市委文明办、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倡导和扶持下，由福州古厝保护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日常运营的志愿公益性组织。 
第二章 文化讲解志愿者的条件与招募
第四条 文化讲解志愿者基本条件
（一）热心文博公益事业，具有良好文化素养，愿意无偿服务社会，年龄在18周岁（含）—65周岁，身心健康，具有较强语言表达能力，能够使用普通话进行讲解介绍，掌握历史、民俗、建筑、外语等方面专业知识的人员优先考虑；
（二）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愿意并有能力提供文化讲解服务的个人或团体。
第五条	文化讲解志愿者招募程序
（一）自愿报名，符合条件的个人或团体填写《福州市文化志愿者信息申请表》；
（二）面试；
（三）面试合格者接受岗前培训；
（四）通过考核，签署协议，发放志愿者证件，正式上岗为公众服务。
第三章 文化讲解志愿者的权利与义务
第六条 志愿者权利
（一）志愿者本人免费参观公司自营的陈列和展览；
（二）可借阅业务书籍及学习资料；
（三）志愿服务期间根据工作开展需要使用耳麦、志愿者服装等讲解设备；
（四）享有人身意外伤害险、志愿服务工作餐及饮水服务。
（五）有权参加相关的业务培训及活动；
（六）有权对街区文化发展工作提出建设性意见。
第七条 志愿者义务
（一）掌握街区的历史文化知识及各项服务内容，为广大游客免费提供讲解服务；     
（二）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各项规章制度；
（三）履行服务承诺，每月讲解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3小时，每年服务时间不少于36个小时；  
（四）协助完成临时接待服务工作。
               第四章 文化讲解志愿者管理分工
第八条 集团文化旅游部：
（一）负责文化讲解志愿者团队招募和组织工作；
（二）拟定年度志愿者工作方案；
（三）策划志愿者的培训、活动及年终表彰；
（四）在微博、微信、官网建立志愿者通讯及交流平台，方便日常联系及联络；
（五）根据志愿者排班，协调各街区志愿者服务分配；
（六）负责文化讲解志愿者的宣推工作。
第九条 各街区文化旅游部：
（一）负责指定专人负责文化讲解志愿者的日常管理工作；
（二）负责志愿者在本街区内的景点培训；
（三）负责文化讲解志愿者在街区服务期间的着装及纪律管理；
（四）负责接待任务安排，给志愿者配备讲解设备；
（五）负责提供志愿者的休息场地、饮用水，可安排有需要的志愿者到各街区食堂用餐。
第十条 文化讲解志愿者上岗需佩戴工作牌，服务后如实记录工作情况，结束后须回到集中点，归还工作牌、设备和服装等。文化讲解志愿者的服务时长将依托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进行统计，每次服务时需按规定在志愿者APP上签到和签退，工作人员每月将在志愿者微信群中公布服务排名情况。
第十一条 每月25日为文化讲解志愿者排班日，志愿者需在25日前告知工作人员下月可服务时间，如有变更，亦需提前告知。
第十二条 文化讲解志愿者服务时间最低不少于一年，时间从通过考核之日起计算，到期凡符合志愿服务时长要求的，经本人同意后可延期，延长期限不限。
第十三条 依据志愿者本人意愿，亦可提出中断或终止在景区的志愿服务工作的申请；无故连续三个月未能履行志愿者职责者，将视为放弃志愿者的工作。
第十四条 每年根据志愿者的讲解服务时间评选出10名优秀文化讲解志愿者，给予表彰，并推荐参加市级星级评定，市级星级评定标准如下：
1.累计服务时长100小时以上（含）可申报一星志愿者；
2.累计服务时长300小时以上(含）可申报二星志愿者；
3.累计服务时长600小时以上(含）可申报三星志愿者；
4.累计服务时长1000小时以上(含）可申报四星志愿者；
5.累计服务时长1500小时以上(含）可申报五星志愿者；
星级志愿者的奖励参照《福州市文化讲解志愿者激励保障措施》的相关规定，文化讲解志愿者团队日常活动及年终表彰活动的经费控制在20000元/年以内，列入部门年度预算，具体安排根据实际情况另拟工作方案上报，公司审批通过后，方可执行。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公司有权撤消其文化讲解志愿者资格，被撤消者不得重新申请成为景区的志愿者：                    
（一）有违法行为，受到公安机关处罚者；
（二）违反本公司各项规章制度的；                    
（三）言行与志愿者身份不符，有损公司及志愿者形象，被游客投诉，影响志愿活动成效，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四）用我司文化讲解志愿者的名义从事营利性或非法活动的。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解释权归福州古厝保护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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